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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

被司法处置的进展暨权益变动
超过总股本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先生因其个

人与翁淑华女士离婚纠纷已经相关法院作出生效判决，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3） 沪 0104执 5792号、6723号、6725号、6727号、6729号、6731号）， 裁定冻结黄韬先生持有的
10,000,000股公司股份（公告编号：2023-040），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该部
分被冻结股份将会被司法强制执行（公告编号：2024-007、2024-019）。

● 司法处置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司法处置股份 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1.00%,本次司法处置实施完毕。

● 其他权益变动事项：自公司上市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从 33.49%变动减少至 32.46%,变动比例达到总股本的 1.03%。

一、 司法处置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韬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33,980,304 33.46% IPO前取得：133,980,304股

上述被处置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司法处置的实施结果
(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司法处置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处 置 数 量
（股）

处置比
例 处置期间 处 置

方式
处置价格区
间
（元/股）

处置总金额（元）
处置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黄
韬 4,000,000 1.00% 2024/5/16～2024/5/23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92－7.56 29,125,702.00 已完
成 129,980,304 32.46%

(二) 本次实际处置情况与此前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处置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处置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处置是否未达到处置计划最低处置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2024 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通知，黄韬先生累计司法处置 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超过 1.00%。 本次权益变动后，黄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29,980,304股，持股比例由 33.49%变
为 32.46%，权益变动比例为 1.03%，本次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
况

名称 黄韬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番禺路 876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 5月 23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4年 5月 16日-2024 年 5 月
23日 4,000,000 -1.00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

2021 年 3 月 16 日-2022 年 11
月 19日 不适用 -0.03

合计 4,000,000 -1.03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黄韬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33,980,304 33.49 129,980,304 32.46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均以公司上市时总股本（400,010,000股）进行测算，本次权益变动
后持股比例均以公司目前总股本（400,458,500股）进行测算。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被司法处置所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
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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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 89号星荟中心 1座 8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7,221,3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4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及通讯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诚栩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0 人，其中独立董事王晶晶女士及冯国富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

席现场，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董事周晓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吴伟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总经理刘辉、副总经理胡震宁、副总经理陆晓艳、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和财务总监廖上林列席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18,521 99.9987 2,840 0.0013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18,521 99.9987 2,840 0.0013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05,721 99.9931 15,640 0.0069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05,721 99.9931 15,640 0.0069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18,521 99.9987 2,840 0.001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05,721 99.9931 15,640 0.006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4年度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890,721 99.8544 330,640 0.145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890,721 99.8544 330,640 0.145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427,209 99.9904 15,640 0.009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05,721 99.9931 15,640 0.0069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05,721 99.9931 15,640 0.0069 0 0.0000

12、 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18,521 99.9987 2,840 0.0013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675,564 98.8795 2,545,797 1.1205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687,824 98.8849 2,533,537 1.1151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79,047,1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37,557,8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600,690 99.8526 15,640 0.1474 0 0.000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956,977 99.2071 15,640 0.7929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8,643,7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6,943,803 99.7752 15,640 0.2248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担保预计
的议案 6,628,803 95.2490 330,640 4.7510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6,943,803 99.7752 15,640 0.2248 0 0.0000

12 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度）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6,956,603 99.9591 2,840 0.0409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8、12、14 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2、除议案 8、12、14以外的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天任、李悦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901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24-028
转债代码：113654 转债简称：永 02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七路 2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6,065,1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8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邦毅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集合的方式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4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董事吕婕、独立董事袁坚刚、曹

衍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董事、监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055,602 99.9959 9,500 0.0041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号: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16,28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17,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775,602 99.6588 9,500 0.3412 0 0.000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00 1.0416 9,500 98.9584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775,5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4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4年董事、 监事
薪酬、津贴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8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10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
聘制度》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12
公司未来三年（2024 年-2026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19,775,602 99.9519 9,500 0.0481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芸、吕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024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五
制作：李波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3333

证券代码：603235 证券简称：天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4-034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江西省乐平市乐安江工业园工业六路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4,027,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288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总股本为 437,780,000 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1,368,268 股，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36,411,732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董事长许江南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000 99.9929 27,700 0.007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23,400 99.9989 4,300 0.001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22,900 99.9987 4,800 0.001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000 99.9929 27,700 0.007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000 99.9929 27,700 0.007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000,500 99.9930 27,200 0.007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1,003,400 99.9609 4,300 0.0391 0 0.0000

9
关于确认公 司 董 事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0,980,000 99.7483 27,700 0.2517 0 0.0000

10
关于确认公 司 监 事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0,980,000 99.7483 27,700 0.2517 0 0.0000

11 关于公司续聘 2024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980,500 99.7529 27,200 0.2471 0 0.0000

12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0,980,500 99.7529 27,200 0.247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5、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鉴成、孙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出临时提案

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适用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9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碚区京东方大道 357号正川永成研发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590,9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18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费世平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90,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985,7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4 年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6,985,7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6,985,7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8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岳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55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5/29 － 2024/5/30 2024/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年 5月 16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40,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6,4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5/29 － 2024/5/30 2024/5/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 元；对个人持
股 1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 元，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6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9966200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2024-03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 246,052,266.72元（含税）调整至 245,880,667.24元（含税）。
一、调整前的利润分配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2024 年 4 月

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截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 以公司总股本 1,900,006,442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7,296,698 股后的股本 1,892,709,7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 1.30 元(含税)，派现总计
246,052,266.72元（含税）。

如在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相关事项致使公司可参与利
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 10 股派现金 1.30 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和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4）

二、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情况
因 2024年 3月 2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时， 公司相关回购计划仍处于执行过

程中，后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发生了变化，导致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发
生变动，因此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2024年 4月 9日，公司完成回购，并已完成该部分回购股份的注销。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894,144,775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2,755,027 股，故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基

数变更为 1,891,389,748股。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按
照“维持每 10股派现金 1.30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为
245,880,667.24元（含税）。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2024-03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期权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计划开展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现对公司 2022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已进入行权期的情况
激励计划 行权期 行权代码 行权起止日期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 1000000234 2023年 9月 13日-2024年 9月 12日

二、 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4年 5月 24日至 2024年 6月 15日， 上述期间内全部激励对象将限
制行权。

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7
转债代码：111009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时“盛泰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1009 盛泰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5/29

●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 年 5 月 29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盛泰转债”将停
止转股。

一、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元（含税）。 2023年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总股本为 555,561,011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5,000.05 万元（含税），占

2023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47.91%。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公司将于 2024年 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自 2024年 5月 2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盛泰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盛泰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含）之前
进行转股。

三、其它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5-83262926
联系邮箱：ir@smart-shirts.com.cn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 公告编号：2024-129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债务逾期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导致公司

及部分子公司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 截至 2024年 5月 22日，公司在金融机构新增逾期
的债务本息合计约 38,320.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79%。 具体情况如下：

1.逾期的银行债务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万元） 到期日

1 江苏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2,000.00 2024/5/14

2 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149.98 2024/5/13

3 吉安市傲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5/16

4 山东傲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5/17

5 宿迁傲农农牧有限公司 银行 1,000.00 2024/5/22

单笔 500万元以下的逾期银行债务小计 200.00

合计 5,349.98
2. 因金融机构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债务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提前到期/逾期金额
（万元） 贷款提前到期日

1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1,577.81 2024/4/15

2 厦门嘉烨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5,216.44 2024/4/16

3 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1,180.95 2024/4/16

4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562.50 2024/4/16

5 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机构 2,684.28 2024/4/16

6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4,586.15 2024/4/16

7 吉安市傲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5,417.26 2024/4/16

8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915.00 2024/4/16

9 福建傲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296.93 2024/4/16

10 湖北三匹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003.27 2024/4/22

11 安陆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002.97 2024/4/23

12 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银行 1,577.73 2024/4/23

单笔 500万元以下因金融机构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债务小计 488.90

合计 30,510.20

4.逾期的养户贷相关债务
湖北傲鹏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养户共 14 户（表内负债）贷款逾期金额合计 2,460.00 万元，

到期日为 2024/5/11-2024/5/22。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 截至 2024 年 5 月 22 日， 公司在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约

402,895.90万元（扣除已偿还部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8.39%。
2、债务逾期事项将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公司将面临支付相关逾期利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
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
商，妥善解决上述债务问题。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若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